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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信託申報相關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

目 
內   容 備        註 

1 簽訂信託契約 1.公職人員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（委託人）分別與銀行（受託

人）簽訂信託契約（未成年子女除已結婚者外，以其法定代理人

為應辦理信託之義務人）。 

2.委託人應提供文件： 

（1）身分證及其他身分證明文件（如健保卡、駕照）影本各乙份，

未成年人應提供本人及法定代理人二種身分證證明文件及

辦理信託業務同意書。 

（2）填妥銀行提供之信託財產交付明細表並用印。 

（3）活存存摺封面影本乙份（銀行通常會要求在該行開立帳戶以

便信託相關費用之扣款及現金股利之匯入）。 

（4）留存印鑑卡一式二份。 

3.契約正本一式二份，於委託人及受託人用印後分別留存一份。 

2 所有權

移轉登

記 

不動產 1.委託人應提供文件： 

（1）印鑑證明（先在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後，取得印鑑證

明），信託財產所在之每一地政事務所需準備乙份(以登記原

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) 。 

（2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。 

（3）最近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稅單影本。 

2.受託人製作土地登記申請書、土地權利信託（內容變更）契約書，

於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用印後，檢附相關文件(身分證影本、印

鑑證明、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)交由委任之地政士送地政事

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（土地及建物之移轉登記，須在各主管

之地政事務所辦理，如申報人所有之土地及建物分散於各地，銀

行之作業時間較長。另依各地政事務所之不同，所需時間約為收

件後 5-10 工作天）。 

國內上

市上櫃

股票 

（ 不 含 興

櫃） 

1.簽訂信託契約簡式約款： 

由受託人製作簡式契約，經委託人及受託人用印後，一份由委託

人留存，一份由受託人檢具以「００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」名

義為委託人於證券公司開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。 

2.委託人應準備之資料： 

（1）集保存摺（2）於券商留存之印鑑。 

註：實體股票請先辦理集保手續 

3.辦理過戶手續： 

由委託人至券商或股務代理辦理股票撥轉過戶，如委託人委託他

人辦理，應出具委託書。 

4.委託人如為公開發行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

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者，於移轉交付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時，應依

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辦理股票轉讓事前申報，並於依

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申報自有持股減少時，同時申報該信

託移轉股份為「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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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銀行向委託人收

取各項手續費 

1.信託財產過戶移轉暨信託登記完成後通知委託人。 

2.受託人自信託財產項下金錢部分依信託契約約定扣收各項手續

費。 

4 申報人（委託人）

向監察院辦理申

報事宜 

1. 辦理信託完竣後，受託人將相關文件送交委託人後，由申報人（委

託人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7、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8 條等

相關規定向監察院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事宜（檢附信託契約及

其附件影本、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辦妥信託登記之登記簿謄本；

為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者，由發行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出具

之辦妥前項信託記載證明文件）。 

2. 申報人於完成信託後，如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

形者，應於 3 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；但因自擇房屋(含基地)

一戶供自用，或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，不須交

付信託之不動產，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，申報其變動情形。（依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7 條及法務部 97 年 11 月 11 日法政決字

第 0970035850 號函釋，自擇房屋（含基地）一戶供自用者，所

謂「一戶」，係指具獨立建物所有權狀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。如

係相鄰房屋，分具獨立建物所有權狀，縱係內部打通，仍非本法

所稱一戶之定義。又具獨立所有權狀之停車位，倘與供自用房屋

坐落同一基地或鄰近基地，亦屬本款所稱供自用之一戶，毋庸強

制信託。） 

3. 信託契約期間，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

欲為指示者，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，始得為之（請

填妥「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指示通知表」並傳真到監察

院，傳真專線：02-23210558）。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監察院之指

示，應予拒絕之意旨。另依法務部 111 年 7 月 29 日法廉字第

11105003950 號函釋，委託人為管理處分之指示通知後無法於 3

個月內完成管理處分者，委託人尚不得申請展延藉以規避應信託

義務。 

4. 財產信託後其受託人變更或其他信託契約內容變更者，應於 1

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，將變更情形通知監察院。 

5. 完成信託之財產，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向監察院辦理財

產信託申報。  

6. 依法務部 97 年 11 月 11 日法政決字第 0970035850 號函釋，應信

託財產之公職人員於完成信託後，如另取得應信託財產，於完成

信託前欲管理或處分此等財產者，亦應比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

第 9條第 3 項有關對已信託財產加以管理或處分之程序規定，於

事前或同時通知監察院始得為之。 

  


